
资教发〔2021〕27号

关于印发《资源县2021年秋季学期幼儿园

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中心校、公（民）办幼儿园：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桂教基教〔2021〕51号）精神要求，现将《资源县2021年秋季学期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资源县教育局

2021年7月5日

资源县2021年秋季学期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学前教育招生政策规定，确保2021年秋季学期全县幼儿园招生工作公开、安全、平稳、规范开展，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桂教基教〔2021〕38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招生原则

㈠适龄优先。幼儿园适龄幼儿一般为3周岁至6周岁，幼儿园应当优先满足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

㈡免试入园。幼儿园招生实行免试入园，除健康检查外，不得对幼儿和家长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查。

㈢公平公正。坚持依法依规按程序招生，完善招生制度，做好信息公示，保障招生工作公开、平稳、规范进行。

㈣分级管理。依据幼儿园管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各乡（镇）中心校、幼儿园组织开展本辖区幼儿园招生工作。

二、加强统筹领导

㈠制定招生方案。各乡（镇）中心校、幼儿园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完善招生工作方案，统筹做好辖区内幼儿园招生工作，按照相对就近、公开透明、方便群众的原则，指导幼儿园制定年度招生办法和招生计划。幼儿园应按照县教育局核准的招生范围、规模和班额，结合幼儿园实际，合理编制招生计划，完善招生工作方案，落实好报名、资格审核、注册、入园等各环节的管理和服务。幼儿园不得设置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内容的学前班。

㈡做好需求预测调研。各乡（镇）中心校、幼儿园要认真做好辖区内适龄儿童入园需求预测调研，2021年6月20日前完成本地当年适龄儿童（包括流动适龄儿童）入园人数和幼儿园招生学位数预测调研工作。

三、规范招生程序

㈠明确招生对象。幼儿园招生工作要本着规模适度、就近入园、方便接送的原则，优先满足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原则上，招收小班的幼儿应年满3周岁（截至2021年8月31日）。各幼儿园要努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子女、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福利机构监护儿童、有接受学前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幼儿以及五保供养儿童等入园问题。对于急需紧缺和高层次人才子女、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在职消防应急救援人员、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等优抚对象入园要求实行免试优先入园原则，各幼儿园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

㈡公开招生信息。各幼儿园在招生期间要设立咨询投诉电话。幼儿园招生简章应包含办园性质、地址、法定代表人、幼儿园批准文号、办学基本条件、计划招生人数、收费项目及标准、招生服务指引、招生咨询电话等信息。招生简章要提前在本园公告栏张贴宣传，有条件的幼儿园可在本园网站发布公告，并报所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不得进行误导群众的宣传和虚假承诺。

㈢明确招生时段。幼儿园秋季学期招生时段原则为 6 月至 7 月，未按期完成招生计划的幼儿园可延长招生时间。各幼儿园招生不能采取“先到先得”的方法，应以公布的入园条件为准，凡在幼儿园公布的招生时段报名，都不存在先后顺序，要杜绝排队、占坑现象。

㈣规范招生流程。幼儿园要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进一步简化招生入学办理手续和证明事项，优化招生工作流程，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做好招生组织工作，避免人员聚集，确保招生各环节安全有序。灵活采取网上报名、非接触式(通过提交扫描件、邮寄、幼儿园门口投递资料等方式)提交材料、电话核验或分散验证等形式组织报名，避免因招生工作导致人员聚集。幼儿入园前，应当按照卫生部门制定的卫生保健制度进行健康检查，合格者方可入园。儿童入园除进行健康检查外，不得对幼儿进行入园前的考试或测查，不得拒绝接收具有接受学前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幼儿随班就读，不得以有车辆接送等违规行为作为招生幌子吸引家长。

㈤上报招生数据。各类幼儿园做好幼儿入园信息采集工作，2021年9月5日前将公办幼儿园、附设幼儿园（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以及其他民办幼儿园有关信息数据及时录入全国学校（机构）代码管理信息系统，及时将新入园幼儿信息录入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四、优化区域学前教育资源配置

㈠明确学前教育发展目标。各幼儿园要优化区域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着力扩大公办和普惠民办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确保2021年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5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0%以上，且不低于2020年我县完成值。

㈡着力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支持现有公办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扩大招生规模增加学位。提升农村公办幼儿园办园质量，提高招生吸引力。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偏低的乡（镇）中心校，可依托现有中小学校闲置校舍资源举办附设幼儿园（班）。

㈢全面推进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改革。县域整体推进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遴选若干所优质幼儿园为学前教育集团龙头园，组建若干个学前教育集团，逐步将城乡公办、民办园纳入学前教育集团管理，提升薄弱园质量，努力扩大优质资源。

五、加强运行保障

㈠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各幼儿园要切实做好幼儿园教职人员需求测算及招聘工作。幼儿园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配足配齐教职工，做到每班“两教一保”，为扩大招生规模的公办幼儿园补充足够师资，满足幼儿园教师配备需求。要制定2021年本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培训方案，对新入职的职工开展岗前培训。

㈡完善成本分担机制。县教育局积极主动协调财政、发展改革等相关部门开展学前教育成本测算，按类别分等级适时调整公办幼儿园及多元普惠幼儿园收费标准。落实公办幼儿园及多元普惠幼儿园生均补助经费标准，及时下拨生均补助资金，切实保障公办幼儿园及普惠性民办园正常运转。

六、强化招生监管

㈠增强招生工作服务意识。各幼儿园按照有关规定接收适龄幼儿，积极引导幼儿园增强法制观念、政策意识和服务意识，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热情、耐心、细致地向家长做好政策解读，妥善处理招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正常招生秩序。

㈡坚持幼儿园收费公示制度。公办幼儿园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幼儿园收费及管理办法，规范收费行为。多元普惠幼儿园要按市县政府约定的价格进行收费。幼儿园收费应纳入园务公开范围，通过公示栏等形式，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监督电话等相关内容。

㈢加强招生工作监管。各乡（镇）中心校和幼儿园要加强对招生行为的监管，主动向社会公布咨询和监督电话，接受家长的咨询和举报。县教育局将幼儿园招生工作情况与学前教育奖补、多元普惠幼儿园年度审核及评优评先相结合，对违法违规招生的幼儿园，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违反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七、加强宣传引导

各幼儿园要积极做好招生政策宣传工作。鼓励就近入园，推进阳光招生，通过网站、报纸等多种媒体，公示具有招生资格的幼儿园名单，切实为适龄儿童入合格园提供便利。

附件： 1.资源县2021年秋季学期公办幼儿园招生计划表

       2.资源县2021年秋季学期民办幼儿园招生计划表

资源县教育局

2021年7月5日

附件1:

	资源县2021年秋季学期公办幼儿园招生计划表

	序号
	幼儿园名称
	毕业班级数
	毕业幼儿数
	招生班级数
	招生幼儿数
	备注

	1
	资源县机关幼儿园
	6
	175
	5
	125
	　

	2
	资源县机关第二幼儿园
	0
	0
	4
	100
	　

	3
	资源镇合浦启航幼儿园
	5
	191
	5
	125
	　

	4
	梅溪镇幼儿园
	1
	32
	1
	25
	　

	5
	瓜里中心幼儿园
	2
	88
	2
	50
	　

	6
	车田民族幼儿园
	4
	160
	4
	100
	　

	7
	两水中心幼儿园
	1
	33
	1
	25
	　

	8
	河口中心幼儿园
	1
	12
	1
	25
	　

	9
	中峰镇幼儿园
	0
	0
	3
	75
	　

	　
	合     计
	14
	516
	18
	450
	　

	　
	　
	　
	　
	　
	　
	　

	　
	　
	　
	　
	　
	　
	　

	　
	　
	　
	　
	　
	　
	　

	　
	　
	　
	　
	　
	　
	　

	　
	　
	　
	　
	　
	　
	　

	备    注
	幼儿园小班班额一般不超过25人。


附件2:

	资源县2021年秋季学期民办幼儿园招生计划表

	序号
	幼儿园名称
	毕业班级数
	毕业幼儿数
	招生班级数
	招生幼儿数
	备注

	1
	资源县至德幼儿园
	2
	67
	3
	75
	　

	2
	资源县爱尚幼儿园
	2
	68
	3
	75
	　

	3
	资源镇苗苗幼儿园
	4
	147
	4
	100
	　

	4
	小红帽资源幼儿园
	2
	59
	3
	75
	　

	5
	资源县科艺幼儿园
	3
	120
	3
	75
	　

	6
	中峰镇欣欣幼儿园
	1
	25
	1
	25
	　

	7
	中峰镇天才宝贝幼儿园
	2
	40
	1
	25
	　

	8
	中峰镇欣贝幼儿园
	1
	19
	1
	25
	　

	9
	中峰镇春天幼儿园
	1
	30
	1
	25
	　

	10
	资源县工会源源幼儿园
	2
	63
	2
	50
	　

	11
	中峰镇爱心幼儿园
	1
	30
	1
	25
	　

	12
	梅溪镇快乐时光幼儿园有限公司
	1
	30
	4
	125
	　

	13
	中峰镇小天使幼儿园
	1
	15
	1
	25
	　

	14
	中峰镇中心幼儿园
	3
	90
	1
	25
	　

	15
	中峰镇蓓蕾幼儿园
	1
	32
	1
	25
	　

	16
	梅溪镇中心幼儿园
	1
	55
	2
	50
	　

	17
	瓜里天艺幼儿园有限公司
	1
	24
	1
	25
	　

	18
	石溪乐童幼儿园有限公司
	1
	46
	1
	25
	　

	19
	梅溪镇小树苗幼儿园
	1
	20
	1
	25
	　

	20
	资源县金蓓幼儿园
	1
	26
	1
	25
	　

	21
	车田明德幼儿园有限公司
	0
	0
	1
	25
	　

	　
	合计
	32
	1006
	37
	950
	0

	备    注
	幼儿园小班班额一般不超过25人。


